附件1

陇川县2022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说明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关于预决算公开的有关规定，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按照国务院和财政部关于“三公”经费公开的有关精神，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德政办发〔2016〕137号）和《德宏州财政局转发<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决算信息公开规范的通知>的通知》（德财库〔2019〕12号）和《德宏州财政局转发关于推进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开工作文件的通知》（德财预〔2021〕127号）的要求，陇川县财政局对全县预算单位上报的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进行汇总，现将陇川县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三公”决算汇总情况公开如下：

2022年度，陇川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汇总数632.57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1861万元的33.99%。比上年776.27万元减少143.7万元，减18.51%。分项构成情况是：

1.因公出国（境）费为0万元，因公出国（境）人次数0人。完成年初预算数20万元的0%；与上年一致。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为502.2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1121万元的44.8%；比上年604.59万元减少102.38万元、减16.93%。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207辆。 
（1）公务用车购置费为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302万元的0%；比上年120.01万元减少120.01万元、减100%。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为502.2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819万元的61.32%；比上年484.58万元增加17.63万元、增3.64%。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207辆。 
3.公务接待费130.3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720万元的18.11%；比上年171.68万元减少41.32万元，减24.07%，公务接待1702批次（其中：外事接待0批次）、接待人数15998人（其中：外事接待人次0人）。
各分项决算汇总数据均严格控制在年初预算数内。与2021年度陇川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各分项决算汇总数相比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增加外均减少，变动的主要原因为：一是2021年购置12辆公务用车120万元，2022年未购置公务用车；二是严格执行《陇川县差旅费补充规定》和《陇川县接待费管理办法》及中央八项规定，确实做到厉行节约；三是疫情要求疫情期间上级检查、公务往来减少。四是疫情期间开展疫情工作车辆公务用车使用频繁及部分单位公务用车老旧维修费用增加；导致“三公”经费减少。

